
教育部所屬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涉及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屬實處置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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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直轄市教育局、各縣市聯絡處或大專校院 

依據學校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召開人評會 

※
會
議
召
開
前
，
通

知
行
為
人
依
限
提
出

書
面
陳
述
意
見 
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

經性平會審議調查報告認定屬實 

懲處涉及行為人身分改變，會議前

7-10 日應主動通知並提供經議決之

調查報告，俾利行為人陳述意見。 

(準則§29-2) 

學校檢附性平會調查
報告通知行為人，依
限提出書面陳述意見 

提出 不提出 

性平會再次召開會

議審酌其陳述意見 

視為放棄陳述意見 

之機會 

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

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、新

證據(性平法§32-3) 
由性平會交調查小組 

重新調查釐清 

懲處有無涉及身分改變 

有 

無 

(無性平法§32-3) 

有無變更原認定 

有 

無 

性平會審議是否變更原認定結果，向

學校提出修正後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 

性平調查報告陳報主管機關 

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直轄市教育局 

性平調查階段 

懲處階段 

1.撤職，終身不得介派 
(§6-4、6-5、6-6) 

2.撤職，1 至 4年不得介
派(§7-1、7-2) 

3.一次記大過二次，不適
服現役予以退伍(§8) 

適用法規： 
專科(高級中等)學校軍訓
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選辦
法 

由性平會逕向學校提出 

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 

併附行為人提出陳

述意見之審酌結果 

1.撤職，終身不得介派 
(§6-4、6-5、6-6) 

2.撤職，1至 4年不得
介派(§7-1、7-2) 

3.一次記大過二次，不
適服現役予以退伍(§
8) 

適用法規： 
專科(高級中等)學校軍
訓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
選辦法 

改變身分 未改變身分 

記大過、記過、罰薪、 

檢束、申誡等 

 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

軍訓人員獎懲作業要點

(§4-2、9、10、11) 

撤職 

 

 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

校軍訓人員獎懲作業

要點(§4-2、12) 

一次記大過二次 

 

 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

校軍訓人員獎懲作業

要點(§4-2、9) 

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

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

二次以上，經人事評審

會考核不適服現役(服

役條例§15-1-5) 

有
理
由 

通知行為人 
提申復 

（性平法§32） 

(準則§31） 

無
理
由

是 

各級學校依據校園性

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

凌事件申復程序辦理 

由性平會交調查小組 

重啟調查或重為決定 

(重回性平調查階段) 

申復結果 

教育部 

人評會審議 

直轄市教育局及各縣市

聯絡處陳報國教署召開

人評會審核建議陳報 

大專校院 

召開人評會建議陳報 
申復 

★軍訓教官之懲處之決定做成

後，於報教育部時，應一併通知

該當事人於 20 日內提出申復。並

建議學校就當事人提起申復與否

或其申復結果，主動告知主管教

育機關，以作為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審核案件之參考。 

議處結果發回學校 

(懲處人令) 

教育部依人評會決議事項 

辦理撤職、不適服現役退伍 

學校通知結果 

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

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

事實、新證據(性平法

§32-3) 


